






3.3.1.3 具有信息技术服务、信息技术服务法规等方面的特定知识的技术专家可

以成为审核组成员。技术专家应在审核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，可就受审核方管

理体系中技术充分性事宜为审核员提供建议，但技术专家不能作为审核员。 

3.3.2  确定审核人日 

认证机构应根据申请组织的规模、特性、业务复杂程度、信息技术服务管

理体系涵盖的范围、认证要求和其承担的风险等因素核算并确定审核人日，以

确保审核的充分性和有效性。 

3.4 初次认证审核 

3.4.1 初次认证审核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现场审核

间隔应不少于 5个工作日且不多于 60 个工作日。 

3.4.2 第一阶段审核应在申请组织的现场进行，审核内容包括： 

(1)审核申请组织的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文件； 













书编号。 

4.2.2 证书编号由认证机构批准号、获证年份号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的英文

缩写、顺序号、认证属性、服务类别和子证书号构成，格式如下： 

 

XXX           XXXX           ITSM          XXX         R0(1ȁ2ȁנ)    XXXXXX      -X 




